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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犌犅５２９６的本部分除第７章为推荐性条款外，其余为强制性条款。

本部分代替ＧＢ５２９６．３—１９９５《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标签》。

自本部分实施之日起，生产和进口的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化妆品应符合本部分要求。

本部分与ＧＢ５２９６．３—１９９５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引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７５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增加了引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８０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条例实施办法》；

———３．１的化妆品定义中删除了产品对使用部位可以有缓和作用的语句；

———补充了３．５、３．６、３．７的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第４章ｂ）的标签的形式；

———增加了标注化妆品成分的要求；

———增加了８．２可以免除标注的条款；

———增加了９．３化妆品标签中允许同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香料香精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寒洲、陈洪蕊、焦晨星、张昱、闫峻、姜宜凡。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５２９６．３—１９８７；

———ＧＢ５２９６．３—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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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标签

１　范围

ＧＢ５２９６的本部分规定了化妆品销售包装通用标签的形式、基本原则、标注内容和标注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化妆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５２９６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７５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８０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全国香料香精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卫生部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合编译《化妆品成分

国际命名（ＩＮＣＩ）中文译名》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５２９６的本部分。

３．１

化妆品　犮狅狊犿犲狋犻犮狊

以涂抹、洒、喷或其他类似方式，施于人体表面任何部位（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以达到清洁、芳

香、改变外观、修正人体气味、保养、保持良好状态目的的产品。

３．２

标签　犾犪犫犲犾犾犻狀犵

粘贴或连接或印在化妆品销售包装上的文字、数字、符号、图案和置于销售包装内的说明书。

３．３

销售包装　狊犪犾犲狊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

以销售为目的，与内装物一起交付给消费者的包装。

３．４

内装物　犮狅狀狋犲狀狋狊

包装容器内所装的产品。

３．５

展示面　犱犻狊狆犾犪狔狆犪狀犲犾狊

化妆品在陈列时，除底面外能被消费者看到的任何面。

３．６

可视面　狏犻狊犻犫犾犲狆犪狀犲犾狊

化妆品在不破坏销售包装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看到的任何面。

３．７

净含量　狀犲狋犮狅狀狋犲狀狋

去除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后，内装物的实际质量或体积或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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